防台风“五停”期间劳动关系有关问题处置
指引

一、台风来了，用人单位必须停工吗？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其防汛防旱防风指挥机构宣布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一项或者多项必要措施时，除承担抢险救灾等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位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

二、台风停工期间，用人单位可以安排员工居家办公吗？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第四十条规定，除承担抢险救灾等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停工等措施。但是，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劳动者同意的，可以居家办公。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三、台风期间因政府通知停工，期间可以不发放工资吗？
不能，需要正常支付工资。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台风属不可抗力，属于“非因劳动者原因”导致停工情形，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正常工资。
四、台风期间停工，用人单位能否安排在停工期间补休之前休息日的加班时间？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不可以。台风期间不上班是基于政府指令的强制性停工，不是对员工在休息时间加班的弥补。由此，不能将台风期间停工作为对过去休息日加班的“补休”。

五、用人单位因台风停工，事后能否要求员工在休息日补班？
不可以。台风停工是出于公共安全目基于政府指令的强制性措施，在休息日补班则是对劳动者休息权的占用。由此，用人单位因台风停工，不能事后要求员工在休息日补班。

六、台风期间停工，用人单位能否安排员工休年休假？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有关规定，年休假的安排由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台风期间停工是基于法规规定和政府部门的指令，是一种保障劳动者生命财产安全的临时性、强制性措施，不是带薪年休假性质。但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双方同意在台风停工期间安排年休假的除外。

[bookmark: _GoBack]
七、台风期间安排员工上班，是否需支付加班工资？
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有关规定，对于因承担抢险救灾、保障社会基本运行而必须在岗工作的员工，在台风期间正常上班，不属劳动法意义上的加班行为，用人单位无需支付加班工资。但是，考虑到员工在恶劣天气下工作的特殊性和风险，用人单位可适当给与额外的补贴或奖励。

八、台风天气上下班途中受伤能否认定为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符合条件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如果员工步行、骑车、驾车或搭乘交通工具上下班途中，因台风而发生交通事故，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符合条件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九、台风期间根据政府通知停工，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支付工资，该如何维权？
发生欠薪等劳资争议纠纷的，可以微信搜索登录“就莞用”小程序，点击“欠薪线索反映”即可，也可以前往用人单位所在地人社分局信访窗口反映。

